
 

 

中山大学按学科门类招生的全日制本科生 

专业分流培养管理办法（试行） 

 

为贯彻“通识教育、大类教学、复合创新”的本科教育理念，我校全日制本

科生实行按学科门类招生的模式，并在前期大类培养基础上，通过分流培养开展

专业教育，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为确保专业分流培养工作

顺利进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专业分流工作的原则与范围 

第一条 专业分流遵循的基本原则：（1）有利于因材施教和促进学生个性发

展，并综合考虑学科专业发展、教学资源合理配置、教学活动组织实施、适应社

会对人才需求等因素，计划分流；（2）实行个人申请、选拔确定的工作制度；（3）

公正、公平、公开。 

第二条 适用的专业分流对象：按学科门类招生的全日制本科生。 

第三条 适用的分流专业范围：限于办学院（系）内、所属招生学科门类中

标注的办学专业，并且学生在校期间仅有一次在所属学科门类内选择专业的机

会。凡申请跨办学院（系）选择专业者或者跨学科门类选择专业者，视为转专业

处理，并按照《中山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专业分流工作的基本程序 

第四条 各学院（系）负责制定本单位的专业分流工作细则，报送学校教务

部门审核后向学生公布。 

第五条 各学院（系）每年需填写“中山大学专业分流计划表”，报送学校教

务管理部门审核汇总后，报主管校领导审批，然后向全校学生公布相关分流专业

的接收计划名额和受理程序。院（系）专业分流计划报送时间：（1）按门类招生、

不按大类培养的专业，于每年 6月份报送；（2）按门类招生并按大类培养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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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3月份报送。 

第六条 各院（系）负责组织开展相关学科门类专业分流的工作，包括：受

理学生的专业分流申请，按照公布的专业分流工作方案组织完成考核遴选，填写

“中山大学专业分流学生名单汇总表”，并报送学校教务管理部门。专业分流工

作开展的具体时间由院（系）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以确保教学安排和学生选课工

作等的顺利进行。 

第七条 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对学院（系）报送的专业分流学生名单进行审核

汇总，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后向全校公布。 

第八条 学院（系）收到名单后，及时做好学生学籍变动的相应工作，落实

分班、排课、选课等有关事宜，确保学生按时进入专业分流培养阶段。 

第三章 专业分流的相关管理 

第九条 在专业分流工作中，学院（系）应安排时间和组织人员向学生提供

相关咨询。 

第十条 学院（系）在专业分流培养前应做好相关的课程准备，切实保障与

分流专业相关的课程开放，实现大类培养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衔接。 

第十一条  学生分流专业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专业，则按学

校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进入专业分流阶段学习的学生均必须按所分流专业的培养方案完

成所有课程学习并取得规定的学分，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授予严格按照分流专业

的要求审核。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教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